
籠 壽 議 犯 罪 加 害 人 刑 後 翻 治 療

國家人權委員會 

張菊芳委員紀惠容委員



性質
為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

•法院依刑法第91條之1規定，對於性侵害犯 

罪受刑人得令入相當處所施以強制治療， 
性質上為拘束人身自甶之保安處分。

•保安處分的對象必須具備犯罪反覆發生之 
危險性，並應以該危險性消滅時為保安處 
分終了之時。



原則及國際人權公約
•保安處分須受到法治國原則之限制，應要求嚴格的 
法定主義，以及禁止不利於受處分人之類推適用。

•法律明確性原則

•憲法罪刑法定原則

•憲法第8條人身自由之保障

•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

•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

•信賴保護原則

•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

•被害人保護、公共利益及社會安全之維護 』



原則及國際人權公約

公政公約第9條第1項 公政公約第14條第1項 公 政 公 約 第 1 5條第1項

>第35號一般性意見 

^第 5點 

^ 第11點 

^ 第15點 

，第17點 

^ 第21點 

^ 第22點 

z第23點

>第32號一般性意見 

^ 第9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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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法第91條之1第 
1項規定「有 再犯 
之危險」、第2項 
規定 「再 犯危險 
顯著降低」

刑後強制治療：

> 令人信服的正當理 
由

> 屬於最後手段性

> 獨立機構定期審查 
繼續監禁之必要

> 正當法律程序保障

> 不同於服懲罰性刑 
期犯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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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然根據監察院相關調查案件報告， 
臺中監獄附設培德醫院「結 案鑑定 
評估委員會」鑑定過程之實k 運i乍 
結果，欠缺可預見性，有檢討改進 
必要，應參照國際公約予以落實。

刑法第91條之1 
第1項規定「有 

再 犯之危險」 、 
第2項規定「再 

扣 危 險 顯 著 _  
低」

實務運作結果， 

欠缺可預見性

⑩



■按公政公約第9條第1項規定，對於不是為 
進行刑事訴訟而實行之安全拘禁(有時稱為 
行致拘禁或丨句留），€成為任意剝奪自—的 
嚴重危險。

■公政公約第9條之第35號一般性意見第15 
點 ，對於以當前、直接及緊迫威脅為甶， 
對帶有威脅者實行之拘禁，需有舉證責 
任 ，證明有關人員確實會造成威脅且不能 
通過其他措施消除威脅，而且，隨著拘禁 
時間的延長，舉證責任還會增加。再則拘 
禁時間不會超過絕對必要，可能的總拘禁 
時間是有限度的。

■然根據監察院之相關調查案件，就性侵害 
犯加害人刑後強制治療每年之鑑定評估作 
業 ，未見針對繼續執行強制治療舉證責任 
增加之措施或規範，且未規定強制治療之 
最長期間，顯與公政公約相違。

刑法第91條之丨第 
2項 、性侵害犯 
罪防治法第22條 
之 1第 3項 ，未規 

定強制治療之最 
長期間

對於以當前、直接及 

緊迫威脅為甶•對帶 
有威脅者實行之拘禁：

> 舉證責任

> 拘禁時間延長 * 舉 

證責任增加

> 拘禁時間不會超過 

絕對必要

> 總拘禁時間有限度



就強制治療期間之處境及待遇觀之：

■衛福部草屯療養院辦 ■臺中監獄附設培德醫
理之大肚山莊

收容人數較少，收治處 
所空間較為寬敞，兼顧 
隱私及衛生，具完整精 
神醫療治療模式，亦具 

有司法精神醫學專業人 
員 ，針對性侵害犯加害 
人設計諸多治療方案， 
治療成效佳。

院強制治療專區

收容人數眾多空間擁 
擠 ，據矯正署表示： 
人數過多如無法容納 
時 ，則回歸至一般舍 
房 等 語 ，收治處所與 
監所設計環境相似。 
1 0 7 年 再 犯 比 率  
8 . 5 7 %。

■ 根攄憲法第8條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及司 
法院釋字第3 8 2 、394號解釋意旨，刑 
後強制治療屬絕對法官保留事項。公政 
公約第9條第1項 規 定 「法定程序」 ， 
亦指剝奪人身自甶之程序，應經法官審 
查 。

刑 法 第 條 之 1第 
2項 、性侵害犯 
罪防治法第22條 
之 1第 3項 ，未規 

定強制治療之最 
長期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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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符合
公政公約第9條 
之第35號一般性 
意見第15黏可能 
的總拘禁時間是 
有限度的

■刑後強 制 治 療 處 所 無 法 紿 予 異 質  

化 之 適 性 處 遇 ，以 及 得 施 以 戒  
具 、固 定 保 護 等 問 題 ，均與保安 

處 分 本 質 相 違 背 ；另在再犯率的  
評 估 與 預 測 有 相 當 的 困 難 下 ，強 

制 治 療 即 可 能 成 為 一 種 變 相的長 

期 ，甚 至 是 終 身 監 禁 ，未規定強 

制 治 療 之 最 長 期 間 ，不符合公政  

公約第9條之第 3 5號一般性意見第 

1 5點可能的總拘禁時間是有限度  

的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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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達「再 犯危險 
顯著降低」者 ， 
應經法院審查， 
當事人到庭陳述
意竟

_

_

■

根據憲法第8條正當法律程序原則及司法 
院釋字第3 8 2 、394號解釋意旨，刑後強 
制治療屬絕對法官保留事項。公政公約第 
9條第1項規定「法定程序」 ，亦指剝奪人 
身自由之程序，應經法官審查。

公政公約第14條第1項要求，人人在法院 
或法庭之前，悉屬平等。任何人於受刑事 
控告或因其權利義務涉訟須予判定時，應 
有權受獨立無私之法定管轄法庭公正公開 
審問。本條所保障的包括在受刑事控告及 
因其權利義務涉訟者須予審判時出席法院 
的權利。

依公政公約第9條第1項 、第3項及第14條 
第1項規定以觀，刑後強制治療，除第1次 
須經法院裁定外，之後每年鑑定機構評估 
繼續強制治療時，因屬剝奪人身自甶期間 
延 長 ，自須經法院審查，並應予當事人或 
其委任之律師有出席法院到庭陳述意見之 
權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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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侵害犯罪受开Ij人人權固應保 
章 ，公共利益 ®社會安全之运操 
亦屬迫切

根據監察院過往調查，性侵害犯罪受刑人於復歸社會後，在 
社區處遇遭遇有銜接追蹤、監控、輔導治療......等相關漏
洞。

性侵害犯罪受刑人之刑後強制治療，核剝奪其人身自 
甶 ，而有是否違憲之討論，然 ，刑法第91條之1 、性侵 
害犯罪防治法第22條之1有其立法背景、目的、被害人 
保護、公共利益及社會安全之考量，性侵害犯罪受刑人 
復歸社會後，社區處遇之配套措施須有完整建置。


